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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工作动态】 

重拳出击，国有资产得以守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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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工作动态】 

重拳出击，国有资产得以守护 

2020年 4月 29日上午，鸠江区法院开展了一起租赁合同纠纷

案件强制腾空执行行动。在鸠江区政法委大力支持下，协调公安、

城管、街道、卫建委等部门共同配合参与。为实现公正、阳光执

行，区政法委书记及政府其他工作人员现场见证与监督执行过程。 

葛某某、王某某系该案件被执行人，其长期租赁鸠江宜居投

资有限公司金湾小区门面房，并从事汽车修理行业。在租赁期限

届满后，因承租方拒绝返还，鸠江宜居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8年向

法院起诉。后经法院判决葛某某、王某某应将金湾小区门面房腾

空、恢复原状后交付于鸠江宜居投资有限公司，并支付拖欠租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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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诉讼费用。判决生效后，葛某某、王某某却以拆迁问题等各种

理由拒不返还门面房。并多次到中院、省高院、最高院申诉。执

行期间，经执行法官多次协调，葛某某、王某某拒不履行生效判

决，拒不腾空租赁房屋交付。 

鉴于本案系存在重大信访和安全隐患，为保护国有资产不受

侵害，加快执行进度，鸠江区法院分管领导和承办法官多次勘察

案涉门面房，周密

部署执行工作。行

动当天，在公安、

街道、城管等部门

的配合下，执行人

员充分听取了各方

意见，掌握了被执

行人的行踪，并安

抚了其情绪。在强制腾空过程中，对围观的群众耐心宣传相关政

策和法律法规。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，此起案件执结完毕，

成功腾空了全部案涉门面房，并移交鸠江宜居投资有限公司，保

障了申请执行人权利的实现。 

执行现场即战场，此次行动准备充分、组织有序、配合高效，

有效防范了暴力抗法、冲击执行现场情形。彰显了法院严格执法

公正司法的良好形象，向社会传递了依法保护国有资产的决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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鸠江区法院自 2018年起，受理鸠江宜居投资有限公司房屋租

赁合同纠纷案，已强制腾空执行案件 20件，现已全部执行完毕交

付申请执行人。鸠江区法院将继续加大对此类腾空房屋执行力度，

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，捍卫法律权威。 

   （执行局 田丰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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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省高院研究室、市中院政治部、研究室、市中院胡敏院长、丁必

勇副院长、胡丹凌副院长、区委书记袁发林、区委副书记、区长

方忠、区人大主任张再保、区政协主席毕道群、区委副书记曹洁 

送：区纪委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办、区人

大内司委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府办、区政协办、区属各镇、街道、

各县区法院、本院执法监督员、人民陪审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发：本院院长、副院长、各部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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